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
本校師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標準作業流程

申請人依據
1.公告時程

2.務必先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，未通過方可提出申請
3.請事前提出申請

填寫申請書
(檢附相關審查文件)

核定通過

通過者
研發處授權經費核銷

於每年年底完成經費核銷
(依主計室公告之經費結案時程)

核定未通過

未通過者不予補助
(無申覆機制)

網路公告

*申請細節請查閱「本校師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注意事項及表單下載」

申請人

企劃組

申請人

企劃組 企劃組

申請人 申請人

申請人


